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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校人字第1140031601號函

 本校教務處主政之教學助理、深耕計畫經費項下之兼任

行政助理及工讀生(含臨時工)依規定於114年5月1日(星期

四)勞動節放假1日，非業務必要，請勿派其到公，請查照

轉知。

 

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、第32條之1、第37條、第39條、勞

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、114年4月9日校人字第

1140031601號函及105年12月26日本校第5屆第7次勞資會

議決議辦理。

旨揭人員於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

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，均應休假。如因執

行任務之必要於前項節日需出勤，雙方應事前協議，且

衍生之加班費應由教學單位或授課教師自行籌款支付。

有關加班費核算方式及加班補休事宜，請參閱本校人事

室114年4月9日校人字第1140031601號函(詳如附件)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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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院系所及各學位學程、教學發展中心、數位學習中心、學習規劃辦公室、未

來大學計畫辦公室、共同教育中心(含夏季學院)、師資培育中心、外語教學暨
資源中心、生物技術研究中心、統計教學中心、寫作教學中心、多媒體製作中

心、出版中心、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、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、體育室、創意創

業學程、領導學程、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

副本：課務組、資訊組、註冊組(以上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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